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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
上 海 市 水 务 局

文 件

沪绿容规〔2026〕3 号

关于加强本市工程渣土市级消纳场所
结算管理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、建设管理委、交通委、水务局、临港新片

区管委会、各有关单位: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工程渣土处置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

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、规

章，以及国务院《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》等文件要求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现就加强本市工程渣土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

理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1.本市工程渣土产生、运输、中转、处置、资源化利用

过程中涉及工程渣土概算编制、计量规范和运输、中转、处

置费结算管理工作，适用于本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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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通知所指的市级消纳场所，是指所有接受市绿化市

容部门调度的工程渣土消纳场所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1.市绿化市容部门负责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的组织、

协调、指导和监督。区绿化市容部门、市分类中心按照“谁

备案、谁监管”原则，对办理备案的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、

台账记录、电子联单和工程渣土计量开展核查和日常监管。

2.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发展改革、国资、绿化市容部门组

织发布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信息价格。建设、交通、

水务等建设主管部门配合落实市级消纳场所结算制度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科学编制工程渣土处置概算

1.及时发布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信息价格。市绿

化市容部门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发展改革、国资等部门每

年组织开展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成本调查。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部门通过上海市建设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发布工

程渣土运输价格，市发展改革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发布中转码

头价格，市绿化市容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市级消纳

场所处置价格。

2.科学编制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费。建设单位应

当参考公开发布的工程渣土运输价格、中转码头价格和市级

消纳场所处置价格，按照市级物流调度规则，科学编制工程

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费概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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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完善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量价核查机制。建筑

垃圾处理方案备案核查中，区绿化市容部门应当关注工程渣

土开挖体积、运输数量和处置数量等，对与工程图纸明显差

异过大的建设工程项目，予以重点核查。建筑垃圾处置证核

发过程中，区绿化市容部门应当对照工程渣土运输价格、中

转码头价格和市级消纳场所处置价格，对工程渣土运输、中

转及处置合同价格的合理性予以重点关注。

（二）规范工程渣土运输和处置合同管理

1.择优确定运输单位。政府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，施工

单位应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择优确定工程渣土中标运输单位，

并签订工程渣土运输合同。运输合同可采用合同示范文本，

明确工程渣土运输量、运输价格、运输费结算方式等事项。

2.规范处置合同签订。委托市级消纳场所处置的施工单

位，应当与该场所经营单位签订工程渣土处置合同。处置合

同可采用合同示范文本，明确工程渣土处置量、处置价格、

处置费结算方式等事项。

3.规范运输处置一体合同签订。施工单位与工程渣土运

输单位、中转码头、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可签订运输处置

一体合同，应当单列工程渣土运输数量、运输价格、中转数

量、中转价格、处置数量、处置价格等信息。

（三）准确计量工程渣土处置数量

1.严格执行计量规范。施工单位、码头和消纳场所经营

单位应落实管理职责，按照市绿化市容部门制定的相关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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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要求实施信息化设备安装运维，确保设备正常使用、真

实记录并实时上传到建筑垃圾监管平台。运输单位装卸、运

输作业时，应确保车辆（船舶）相关传感数据全程真实记录

并实时上传至建筑垃圾监管平台。建筑垃圾监管平台运维单

位应做好全市工程渣土计量汇总复核工作。

2.准确计量工程渣土数量。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准确计量

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数量，作为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

及处置费结算的依据。工程渣土跨区补偿数量统计，直运消

纳场所的，以消纳场所计量的工程渣土数量为跨区处置数量；

发生中转的，以第一次转运所在中转码头计量的工程渣土数

量为跨区中转、处置数量。

（四）规范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及处置费结算

施工单位根据工程渣土运输合同价格和市级消纳场所

出具的工程渣土处置数量凭证（联单）向运输单位支付运输

费，根据工程渣土处置合同价格和市级消纳场所出具的工程

渣土处置数量凭证（联单）向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处

置费。施工单位根据运输处置一体合同价格和市级消纳场所

出具的工程渣土处置数量凭证（联单）向运输单位或市级消

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费用的，工程渣土运输、中转和处置费

要分项列明。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为施工单位提供真

实、准确的工程渣土处置数据。

四、责任追究

施工单位、运输单位、中转码头及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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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工程渣土计量数据真实、合同真实。如发生工程渣土计

量数据造假，提供虚假工程渣土运输、处置合同等情形，应

当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
五、施行日期

本《通知》自 202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6 月 30 日。自施行之日起，申请建筑垃圾处置证的建设

项目按本通知结算要求管理。

工程渣土区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如上位法出台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原《上海市绿化和

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<关于推进本市工程渣土卸点计量及消

纳结算管理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20〕5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水务局

2026 年 4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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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6 年 4月 20 日印发


